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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通通利系列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摘要

（

２０１１

年第

２

号）

重要提示

融通通利系列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系列基金”）是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６

日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３

］

９４

号文件“关于同意融通通利系列证券投资基金设立的批复”批

准募集设立，基金合同于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正式生效。

本系列基金包含三个子基金，分别是：融通债券投资基金、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和融通蓝筹

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保证本招募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本招募说明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但中国证监

会对本系列基金募集的核准，并不表明其对本系列基金的价值和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

资于本系列基金没有风险。

投资有风险，投资人申购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招募说明书。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截止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截止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一、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二、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名称：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汉唐大厦

１３

、

１４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汉唐大厦

１３

、

１４

层

设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２２

日

法定代表人：田德军

电话：（

０７５５

）

２６９４８０７０

联系人：敖敬东

注册资本：

１２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目前公司股东及出资比例为：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

、 日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Ｎｉｋｋｏ Ａｓｓ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

，

Ｌｔｄ．

）

４０％

。

（二）主要人员情况

１

、现任董事情况

董事长田德军先生，经济学博士，现任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历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银行业务主管；上海远东证券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至今任公司董事长。

独立董事强力先生，教授。 现任西北政法学院教授、经济法系副主任、经济法学硕士研究生导师、金融

证券法研究中心主任。

２００１

年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田利辉先生，伦敦商学院金融学博士，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博士后，具有中国律师执业资格，现

任南开大学教授、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兼职任教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２０１１

年起任公司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杜婕女士，民进会员，中国注册会计师，现任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历任电力部第一工程局

一处主管会计；吉林大学讲师、教授。

２０１１

年起任公司独立董事。

董事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Ｒｅｉｄｅｎｂａｃｈ

（弗莱德）先生，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大学并且拥有会计师执

照， 现任日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和首席行政官。 历任日本富达投资首席行政官、 富达投资

（

Ｆｉｄｅｌｉｔｙ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旗下子公司

ＫＶＨ

电信的首席执行长和首席营运官；日本

Ａｏｎ Ｒｉｓｋ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的首席财务

官和首席营运官。

２０１０

年至今任公司董事。

董事颜锡廉（

Ａｌｌｅｎ Ｙａｎ

）先生，工商管理硕士，现任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历任美国富

达投资公司财务分析员、 日本富达投资公司财务经理； 日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财务企划与分析部部长。

２００７

年至今任公司董事。

董事马金声先生，高级经济师，现任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历任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副主

任、主任，金银管理司司长；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副董事长；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

２００７

年至今任公司董事。

董事刘汝军先生，经济学博士，中国注册会计师。 历任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处副处长；恒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１０

年至今任公司董事。

董事涂卫东先生，法学硕士，现任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督察长。 历任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原国务院法

制局）财金司一处主任科员，中国证监会基金监管部监管一处处级干部，中国证监会公职律师。

２００９

年至今

任中共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副书记，

２０１０

年至今任公司董事。

２

、现任监事情况

监事李华先生，经济学硕士，现任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察稽核部总监。 曾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

讲师，

１９９３

年起，历任广东省南方金融服务总公司基金部副总经理、广东华侨信托投资公司规划发展部总

经理、广州鼎源投资理财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兼广东南方资信评估公司董事长、天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

州营业部总经理及华南业务总部总经理，

２００４

年任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察稽核部总监。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至今

任公司监事。

３

、报告期内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总经理奚星华先生，经济学硕士，历任黑龙江省证券公司宏观行业研究员；北京时代博讯高科技有限

公司投资业务副总经理；长财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总裁；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

表人。

２０１１

年起任公司总经理。

常务副总经理颜锡廉（

Ａｌｌｅｎ Ｙａｎ

）先生，工商管理硕士。 历任美国富达投资公司财务分析员、日本富达

投资公司财务经理；日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财务企划与分析部部长。

２０１１

年起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刘模林先生，工学硕士。 历任武汉市信托投资公司证券总部研究部经理；花桥证券营业部经

理；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策划部策略和行业研究员、总监、机构理财部总监、基金管理部总监、融通

新蓝筹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融通领先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任

公司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秦玮先生，工学硕士。 历任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格兰信息咨询公司总经理助理；鹏华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行政部总监；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清算部总监、总经理助理等职务。

２００９

年至今任公

司副总经理。

督察长涂卫东先生，法学硕士。 历任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原国务院法制局）财金司一处主任科员，中国

证监会基金监管部监管一处处级干部，中国证监会公职律师。

２００９

年至今任中共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支

部委员会副书记。

２０１１

年至今任公司督察长。

４

、本系列基金基金经理

（

１

）融通债券基金

Ａ

、现任基金经理情况

乔羽夫先生，经济学硕士，具有证券从业资格，

７

年证券从业经验。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就职于深

圳远永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从事证券交易工作；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至今，就职于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先后

从事债券交易、 债券研究以及债券投资等工作。

２００５

年通过基金从业人员资格考试，

２００６

年获得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交易员资格、债券托管结算业务资格。

在任职本基金基金经理前，乔羽夫先生未担任过基金经理。

Ｂ

、历任基金经理情况

自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起至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２０

日，由徐荔蓉先生担任基金经理。

自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２１

日起至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３０

日，由陶武彬先生担任基金经理。

自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起至今，由乔羽夫先生担任基金经理。

（

２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基金

Ａ

、现任基金经理情况

王建强先生，本科学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

７

年证券从业经验。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４

年就职于上海市万得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年至今就职于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金融工程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职务。

现同时担任融通巨潮

１００

指数基金（

ＬＯＦ

）基金经理、融通深证成份指数基金基金经理。

在任职本基金基金经理前，王建强先生未担任过基金经理。

陶武彬先生，硕士学位，具有证券从业资格，

１４

年证券从业经验。 曾先后在中国化工建设深圳公司、深

圳市深投投资有限公司、香港京华山一证券公司从事证券研究、投资和投资银行等工作；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至今，

就职于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行业研究员、基金经理、投资经理及部门副总监职务。

在任职本基金基金经理前，陶武彬先生于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３０

日担任融通债券投资基金基金

经理；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３０

日担任融通易支付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Ｂ

、历任基金经理情况

自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起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４

日，由张野先生担任基金经理。

自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由郑毅先生和王建强先生共同担任基金经理。

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由王建强先生担任基金经理。

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１

日起至今，由王建强先生和陶武彬先生共同担任基金经理。

（

３

）融通蓝筹成长混合基金

Ａ

、现任基金经理情况

严菲女士，经济学硕士，具有证券从业资格，

８

年证券从业经验。 曾先后就职于日盛嘉富证券国际上海

代表处、红塔证券从事证券研究工作。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加入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行业研究员。

在任职本基金基金经理前，严菲女士未担任过基金经理。

Ｂ

、历任基金经理情况

自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起至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

日，由易万军先生担任基金经理。

自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由陈晓生先生及严菲女士共同担任基金经理。

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起至今，由严菲女士担任基金经理。

５

、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由总经理助理陈晓生先生、基金管理部总监邹曦先生、研究部总监康晓云先生、

基金经理吴巍先生、基金经理刘泽兵先生组成。

６

、上述人员之间均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三、基金托管人

１

、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

成立时间：

１９８４

年

１

月

１

日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４９

，

０１８

，

５４５

，

８２７

元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１０５７９９

联系人：赵会军

２

、主要人员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末，中国工商银行资产托管部共有员工

１４５

人，平均年龄

３０

岁，

９５％

以上员工拥有大学本

科以上学历，高管人员均拥有研究生以上学历或高级技术职称。

３

、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作为中国大陆托管服务的先行者，中国工商银行自

１９９８

年在国内首家提供托管服务以来，秉承“诚实信

用、勤勉尽责”的宗旨，依靠严密科学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规范的管理模式、先进的营运系统和专

业的服务团队，严格履行资产托管人职责，为境内外广大投资者、金融资产管理机构和企业客户提供安全、

高效、专业的托管服务，展现优异的市场形象和影响力。 建立了国内托管银行中最丰富、最成熟的产品线。

拥有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信托资产、保险资产、社会保障基金、安心账户资金、企业年金基金、

ＱＦＩＩ

资产、

ＱＤＩＩ

资产、股权投资基金、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证券

化、基金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ＱＤＩＩ

专户资产、

ＥＳＣＲＯＷ

等门类齐全的托管产品体系，同时在国内率先开

展绩效评估、风险管理等增值服务，可以为各类客户提供个性化的托管服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中国工商银

行共托管证券投资基金

２２５

只，其中封闭式

７

只，开放式

２１８

只。自

２００３

年以来，本行连续八年获得香港《亚洲

货币》、英国《全球托管人》、香港《财资》、美国《环球金融》、内地《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等境内外权威财

经媒体评选的

２６

项最佳托管银行大奖；是获得奖项最多的国内托管银行，优良的服务品质获得国内外金融

领域的持续认可和广泛好评。

四、相关服务机构

（一）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１

、直销机构：

（

１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投资理财中心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汉唐大厦

１３

、

１４

层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５３

联系人：马洪元

电话：（

０７５５

）

２６９４８０６２

传真：（

０７５５

）

２６９３５１３９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４００－８８３－８０８８

（免长途通话费用）、（

０７５５

）

２６９４８０８８

（

２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１２４１－１２４３

单元

邮编：

１００１４０

联系人：宋雅萍

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１９０９７５

传真：（

０１０

）

８８０９１６３５

？

（

３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世纪大道

８

号国金中心汇丰银行大楼

６

楼

６０１－６０２

邮编：

２００１２０

联系人：刘佳佳

电话：（

０２１

）

３８４２４８８９

传真：（

０２１

）

３８４２４８８４

２

、代销机构：

（

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１０７９００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１０７９１４

联系人：田耕

（

２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５

号

法定代表人：郭树清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３

传真：（

０１０

）

６７５９８４０９

联系人：曲华蕊

（

３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仙霞路

１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胡怀邦

电话：（

０２１

）

５８７８１２３４

传真：（

０２１

）

５８４０８８４２

联系人：王玮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９

（

４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秦晓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５８３４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５０４９

联系人：朱虹 刘薇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５

（

５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Ｃ

座

法定代表人：孔丹

电话：（

０１０

）

６５５５７０６２

传真：（

０１０

）

６５５５０８２７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８

（

６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深圳发展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法兰克纽曼（

Ｆｒａｎｋ Ｎ．Ｎｅｗｍａｎ

）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２０８８８８８

转

８８１１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２０８０７１４

联系人：周勤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０１

（

７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仅代销前端）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

６

号光大大厦

法定代表人：唐双宁

电话：（

０１０

）

６８０９８７７８

传真：（

０１０

）

６８５６０６６１

联系人：李伟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５

（

８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正义路甲

４

号

法定代表人：经叔平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８

电话：（

０１０

）

５８５６０６６６

转

８９８８

传真：（

０１０

）

５８５６０７９４

联系人：吴杰

（

９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仅代销融通蓝筹成长混合基金前端）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１３１

号

法定代表人：刘安东

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４２１２００－８０１９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４１５１９４

联系人：陈春林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８０

（

１０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７

号北京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阎冰竹

代销联系人：王曦

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２２３５８４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２２６０４５

客服热线：

９５５２５

（

１１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仅代销前端）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２

号

法定代表人：翟鸿祥

联系人：陈宇

电话：（

０１０

）

８５２３８４２３

客服热线：

９５５７７

（

１２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仅代销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基金）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

法定代表人：陈辛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

９６２８８８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０２１

）

６８４７６１１１

联系人：张萍

联系电话：（

０２１

）

６８４７５８８８

客服热线：

９６２８８８

（

１３

）深圳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南中路

１０９９

号平安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孙建一

注册资本：

５５０２００

万元

联系人：霍兆龙

电话：（

０７５５

）

２５８５９５９１

传真：（

０７５５

）

２５８７９４５３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６６－９９９９９

（

１４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

２０１－２０５

号

法定代表人：刘宝凤

电话：（

０２２

）

５８３１６６６６

联系人：王宏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１１

（

１５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４

层

法定代表人：林义相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５７７

联系人：林爽

（

１６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延平路

１３５

号

法定代表人：祝幼一

电话：（

０２１

）

６２５８０８１８

传真：（

０２１

）

６２５８３４３９

联系人： 芮敏祺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

１７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电话：（

０１０

）

６５１８６７５８

传真：（

０１０

）

６５１８２２６１

联系人：权唐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

１８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１６－２６

层

法定代表人：何如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转

２１８１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２１３３３０２

联系人：林建闽

客服热线：

８００－８１０８－８６８

（

１９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３８－４５

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２９４３５１１

联系人：黄健

客服热线：

９５５６５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

（

２０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吉大海滨路光大国际贸易中心

２６

楼

２６１１

室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大都会广场

３６

、

３７

、

４１

和

４２

楼

法定代表人：王志伟

电话：（

０２０

）

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０

）

８７５５７９８５

联系人：肖中梅

（

２１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湖贝路

１０３０

号海龙王大厦

办公地址：北京朝阳区新源南路

６

号京城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电话：（

０１０

）

８４８６４８１８

转

６３２６６

传真：（

０１０

）

８４８６５５６０

联系人：陈忠

客服热线：（

０１０

）

８４８６８３３０

（

２２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２－６

层

法定代表人：顾伟国

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５６８４３０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５６８５３６

联系人：田薇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

２３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淮海中路

９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淮海中路

９８

号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电话：（

０２１

）

５３５９４５６６

转

６５０７

传真：（

０２１

）

５３８５８５４９

联系人：金芸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００１

（

２４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深圳发展银行大厦

１０

、

２４

、

２５

层

法定代表人：马昭明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２４９２１９３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２４９２９６２

联系人：庞晓芸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５５

、

９５５１３

（

２５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常熟路

１７１

号

法定代表人：丁国荣

电话：（

０２１

）

５４０３３８８８

联系人：黄维琳

客服热线：（

０２１

）

９６２５０５

（

２６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

９９

号标力大厦

办公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保大厦

法定代表人：兰荣

电话：（

０２１

）

６８４１９９７４

联系人：杨盛芳

客服热线：（

０２１

）

６８４１９９６２

（

２７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特

８

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胡运钊

联系人：李良

电话：（

０２１

）

６８７５１９２９

传真：（

０２１

）

５１０６２９２０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

９５５７９

（

２８

）安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联系人：陈剑虹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２５５８３０５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２５５８３５５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

２９

）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中河南路

１１

号万凯商务庭院楼

Ａ

座

法定代表人：刘军

联系人：何燕华

电话：（

０５７１

）

８５７８３７５２

传真：（

０５７１

）

８５７８３７４８

客服热线：

９６５９８

（

３０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中山二路

１８

号电信广场

３６－３７

层

法定代表人：李舫金

电话：（

０２０

）

８７６９４５５０

传真：（

０２０

）

８７６９１５３０

联系人：熊辉

（

３１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总部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８

号远洋大厦

１３

层

法人代表：岳献春

电话：（

０１０

）

８５２５２５６４

联系人：崔颖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６１９８－８８８

（

３２

）国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合肥市寿春路

１７９

号

法定代表人： 凤良志

联系人：程维

客服热线：

９５５７８

（

３３

）渤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大街

２９

号

办公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宾水道

３

号

法定代表人： 张志军

电话：（

０２２

）

２８４５１８８３

传真：（

０２２

）

２８４５１６１６

联系人：徐焕强

客服热线：（

０２２

）

２８４５５５８８

（

３４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

９０

号华泰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电话：（

０２５

）

８４４５７７７７

转

８８２

、

７２１

传真：（

０２５

）

８４５７９８７９

联系人：袁红彬

（

３５

）山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府西街

６９

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

法定代表人：侯巍

电话：（

０３５１

）

８６８６７６６

、

８６８６７０８

联系人：邹连星 刘文康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３５１

）

８６８６８６８

（

３６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青岛市东海路

２８

号

法定代表人：史洁民

电话：（

０５３２

）

５０２３４５７

联系人：丁韶燕

客服热线：

９６５７７

（

３７

）东吴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十梓街

２９８

号

法定代表人：吴永敏

电话：（

０５１２

）

６５５８１１３６

传真：（

０５１２

）

６５５８８０２１

联系人：方晓丹

客服热线：（

０５１２

）

６５５８８０６６

（

３８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东路

５

号中商大厦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张志刚

电话：（

０１０

）

８８６５６２６９

联系人：郭京华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

３９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大道

７２０

号

２０

楼

法定代表人：王益民

电话：（

０２１

）

５０３６７８８８

联系人：盛云

客服热线：

９５５０３

（

４０

）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华侨国际大厦

２２－２４

层

法定代表人：雷杰

联系人：刑铁英

电话：（

０５７１

）

８７７８２０４７

传真：（

０５７１

）

８７７８２０１１

客服热线：

９５５７１

（

４１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６００８

号特区报业大厦

１４

、

１６

、

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黄耀华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５１６０９４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３５１６１９９

联系人：高峰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６６６６－８８８

、（

０７５５

）

８２２８８９６８

（

４２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３

楼

法定代表人：王明权

联系人：刘晨

电话：（

０２１

）

２２１６９０８１

传真：（

０２１

）

２２１６９１３４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８８

、

１０１０８９９８

（

４３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

１１３８

号

办公地址：长春市自由大路

１１３８

号

法定代表人：李树

电话：（

０４３１

）

５０９６７１０

传真：（

０４３１

）

５６８００３２

联系人：高新宇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

０４３１

）

９６６８８

转

０

；（

０４３１

）

５０９６７３３

（

４４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

法定代表人：陈辛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４７５８８８

联系人：张萍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９１８－９１８

（

４５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大厦

１５

层

法定代表人：马金声

联系人：戴荻

电话：（

０１０

）

６８０８４５９１

传真：（

０１０

）

６８０８４９８６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６９８９－８９８

（

４６

）国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无锡市县前东街

８

号

法定代表人：范炎

电话：（

０５１０

）

２８３１６６２

联系人：袁丽萍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５２８８

、（

０５１０

）

８２５８８１６８

（

４７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八卦三路平安大厦

３

楼

法定代表人：陈敬达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２４４０１３６

、

８２４５０８２６

联系人：余江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６６－３３８

，（

０７５５

）

８２４２２２５１

（

４８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长江中路

３５７

号

法定代表人：李工

电话：（

０５５１

）

５１６１６７１

联系人：唐泳

（

４９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３

号国华投资大厦

９

层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王少华

业务联系人：黄静

电话：（

０１０

）

８４１８３３８９

传真：（

０１０

）

８４１８３３１１－３３８９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１８－８１１８

（

５０

）恒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风路

１１１

号

法定代表人：刘汝军

业务联系人：魏华

联系电话：（

０４７１

）

４９６１２５９

传真：（

０４７１

）

４９６１２５９

（

５１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永叔路

１５

号（

３３０００３

）

办公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永叔路

１５

号信达大厦

１０－１３

楼

法定代表人：管荣升

联系：（

０７９１

）

６２８９７７１

传真：（

０７９１

）

６２８９３９５

联系人：万齐志

（

５２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文艺路

２３３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

１９

号

法定代表人：冯戎

电话：（

０１０

）

６２２６７７９９

转

６４１６

传真：（

０１０

）

６２２９４４７０

联系人：张智红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

５３

）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笋岗路中民时代广场

Ｂ

座

２５

楼

法定代表人：刘学民

电话：（

０７５５

）

２５８３２４９３

传真：（

０７５５

）

２５８３１７１８

客服热线：（

０７５５

）

２５８３２５８３

（

５４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海口市南宝路

３６

号证券大厦

４

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４００１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陆涛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０２５０２２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３０２５６２５

联系人：张萍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２２８

（

５５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西安市东新街

２３２

号陕西信托大厦

１６－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刘建武

电话：（

０２９

）

８７４０６１７２

传真：（

０２９

）

８７４０６３８７

联系人：黄晓军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９

）

９９５８２

（

５６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福州五四路

１５７

号新天地大厦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黄金琳

电话：（

０５９１

）

８７３８３６２３

联系人：张腾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９１

）

９６３２６

（

５７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静宁路

１３８

号

法定代表人：李晓安

业务联系人：王宝国

联系电话：（

０９３１

）

４８９００６８

传真：（

０９３１

）

４８９０５１５

（

５８

）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吉林省长春市珠江路

４３９

号

法定代表人：赵培武

电话：

０４３１－８２９５１７６５

联系人：吴德森

（二）注册登记人

名称：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汉唐大厦

１３

、

１４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汉唐大厦

１３

、

１４

层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５３

法定代表人：田德军

联系人：杜嘉

电话：（

０７５５

）

２６９４８０７５

传真：（

０７５５

）

２６９３５０１１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３－８０８８

，（

０７５５

）

２６９４８０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ｒ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康达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１９

号国际大厦

７０３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１９

号国际大厦

７０３

室

法定代表人：傅洋

联系人：娄爱东 王琪

经办律师：李赫 肖钢

电话：（

０１０

）

８５２６２８２８

传真：（

０１０

）

８５２６２８２６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２３３

号汇亚大厦

１６０４－１６０８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

２０２

号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邮编：

２０００２１

）

法人代表：杨绍信

电话：（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联系人：单峰

经办注册会计师：单峰、陈清

五、基金的名称

融通通利系列证券投资基金

六、基金的类型

契约型开放式

七、基金的投资目标

（一）融通债券基金

在强调本金安全的前提下，追求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二）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基金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基金运用指数化投资方式，通过控制股票投资组合与深证

１００

指数的跟踪误差，力求

实现对深证

１００

指数的有效跟踪，谋求分享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和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实现基金资

产的长期增长，为投资者带来稳定回报。

如果深证

１００

指数被停止发布、 或由其他指数替代、 或由于指数编制方法等重大变更导致该指数不宜

继续作为目标指数的情形下，或者证券市场有其他代表性更强、更适合投资的指数推出时，基金管理人可

以相应变更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

（三）融通蓝筹成长混合基金

融通蓝筹成长混合基金主要投资于具有较高内在投资价值的优质蓝筹公司和具有很强的核心竞争优

势、业绩能够持续增长或具有增长潜力的成长型公司。 通过组合投资，在充分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实现基金

净值的稳定增长，追求资产的长期增值。

八、基金的投资方向

（一）融通债券基金

主要投资于低信用风险和中低流动性风险的债券组合， 而利率风险则根据组合优化的需要分布在高

中低等不同的风险等级上。

（二）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基金

主要投资于深证

１００

指数成份股和债券。

（三）融通蓝筹成长混合基金

融通蓝筹成长混合基金的投资范围仅限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包括国内依法公开发行上市

的股票、债券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融通蓝筹成长混合基金严格限定将相当比例的

基金资产投资于符合蓝筹成长投资标准的投资对象；同时将根据市场状况调整投资组合，把握投资机会，

实现组合的进一步优化。

九、基金的投资策略

Ａ

、融通债券基金

（一）投资策略

本基金以组合优化为基本策略，利用收益曲线模型和债券品种定价模型，在获取较好的稳定收益的基

础上，捕捉市场出现的中短期投资机会。 根据投资决策的过程，具体如下：

１

、总体资产配置自上而下

利率是债券市场的主导因素，本基金将在宏观研究的基础上对未来利率变化趋势进行预测，形成债券

投资决策的最根本依据；利率期限结构对未来利率的变动具有重要参考和预测功能，本系列基金将基于实

时的期限结构变化， 给出利率变动预警信号。 总体资产配置中将根据宏观经济和期限结构的有关研究成

果，设定债券组合的久期，控制整体的利率风险。 此外，结合市场特征，充分考虑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等其

他风险指标，对银行间国债市场、银行间金融债市场、交易所国债市场和交易所企业债市场给予不同的久

期进行资产分配。

本基金将保留适量的现金以应付赎回或开展逆回购，以便获得较高的收益。

２

、类属配置组合优化

在总体资产配置之下，对类属配置采取给定久期的凸度优化、收益率优化、交易量优化等多种优化组

合策略，最终优化的比例是一个多目标规划的结果。

债券市场存在无效之处，本基金将结合收益曲线模型和收益率优化模型把握市场出现的短暂机会，提

高组合的投资收益。

３

、单个品种合理定价

本基金力求通过绝对和相对定价模型对市场上所有债券品种进行合理的定价， 基于对每个品种的绝

对和相对定价，进行债券品种的投资价值分析。

４

、风险控制之下追求收益最大

目前我国债券投资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利率风险， 本基金将通过组合的久期管理来控制债券组合的利

率风险，然后通过凸度优化和收益率优化等追求收益的最大化。

可转债的投资风险主要来源于股价的波动，在投资可转债的总体比例上，本基金将根据

ＶａＲ

风险控制

模型进行调控。 在可转债品种的选择上，本基金将主要通过股票定价模型和行业研究员对股票的评级等综

合判断其股票投资价值，力争实现较高的收益。

（二）投资决策

１

、决策依据

（

１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

（

２

）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及其对债券市场的影响；

（

３

）国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证券市场政策；

（

４

）发债公司财务状况、行业处境、经济和市场需求状况及其当前市场价格；

（

５

）货币市场、资本市场资金供求状况及未来走势。

２

、决策程序

（

１

）确定投资策略

基金经理在宏观、 债券以及金融工程研究员提供的研究报告和模型的基础上完成最终的投资策略报

告，并上报投资决策委员会审批。 投资决策委员会修改批准后，交由风险控制委员会备案监督，并由基金经

理进行具体实施。

（

２

）进行资产配置

基金经理将根据上述研究报告和投资策略报告，对基金资产在每个市场进行合理的配置，为每个债券

组合设计合理的久期，并根据基金投资风格对每个市场组合进行不同的风险设置。

（

３

）建立投资组合

运用组合优化模型构建初始比例，然后根据市场的变动情况及时对组合进行调整。 但是调整的幅度不

得超越整体的投资策略和资产配置策略。

（

４

）组合监控与调整

组合监控与调整的理由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可能出现市场失效，例如出现了极具吸引力的短线

买入或者卖出机会；二是风险控制的需要，由专门的风险管理小组对持仓和交易进行监控，基金经理或者

风险管理小组发现组合局部或者整体风险超标时，基金经理应立即对组合进行调整。

（

５

）风险报告与业绩分析

风险管理小组定期对本基金进行风险分析和业绩评价，为未来的管理提供客观的依据。

（三）资产支持证券的投资策略、风险控制措施及投资比例

１

、投资策略

基金管理人在确保与基金投资目标相一致的前提下，可本着谨慎和风险可控的原则，为取得与承担风

险相称的收益，投资于资产支持证券。

（

１

）买入持有策略

基金可在与投资目标一致的前提下，买入并持有资产支持证券，以获取相应的利息收入。

（

２

）利率预期策略

根据对利率趋势、提前还款率等的预期，预测资产支持证券收益率的变化趋势，从而决定对资产支持

证券的买入或卖出。

（

３

）信用利差策略

通过对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评估，分析预期违约率和违约损失率的变化趋势，评估其信用利差是否合

理，并预测其变化趋势，通过其信用质量的改善和信用利差的缩小获利。

（

４

）相对价值策略

基金通过计算资产支持证券的名义利差、静态利差及期权调整利差等指标，将资产支持证券的收益风

险特征与其他资产类别和债券的收益风险比较，确定其是否具有相对价值，从而决定对其整体或个券的买

入和卖出。

２

、风险控制措施

（

１

）通过严格的投资流程控制投资风险，基金经理及有关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投资授权制度。

（

２

）在投资资产支持证券时，首先应由固定收益研究员提出资产支持证券产品的风险收益报告和投资

建议，基金经理根据投委会决定的资产配置计划和相应的投资权限，参考固定收益研究员的资产支持证券

的风险收益报告，充分评估资产支持证券的风险收益特征，确定具体投资方案，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谨慎进行投资。

（

３

）交易部负责具体的交易执行，同时履行一线监控的职责，监控内容包括基金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比

例及交易对手风险控制等。

（

４

）固定收益小组对资产支持证券投资进行风险和绩效评估，密切跟踪影响基金所投资资产支持证券

信用质量变化的各种因素，并在投资中进行相应操作，以规避信用风险的上升。

（

５

）固定收益小组负责不断完善资产支持证券定价模型，并评估模型风险。 密切跟踪影响资产支持证

券收益率变化的各种因素，并评估其对资产支持证券持有期收益的影响，并进行相应的投资操作。

（

６

）基金经理在投资决策时将评估资产支持证券的上市等流动性安排，并考虑其对基金资产流动性的

影响，分散投资，确保所投资的资产支持证券具有适当的流动性。

（

７

） 基金经理将密切关注影响债务人提前偿还的各种因素， 并评估其对资产支持证券投资价值的影

响，并进行相应的投资决策。

（

８

）不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及相应技术手段，使基金相关操作以谨慎安全的方式进行，确保基金及持

有人利益得到保障。

（

９

）严格审查所投资资产支持证券的法律文件，确保各业务环节都有适当的法律保障。

３

、本基金可投资资产支持证券。

（

１

）持有的同一（指同一信用级别）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不得超过该资产支持证券规模的

１０％

。

（

２

）投资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

３

）与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它基金投资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资产支持证券，不得超过其各类资产

支持证券合计规模的

１０％

。

（

４

）本基金持有的全部资产支持证券，其市值不得超过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

５

） 因市场波动、 基金规模变动等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因素致使基金投资资产支持证券不符合上述第

（

２

）项和第（

４

）项规定的比例，基金管理人将在

１０

交易日内调整完毕。

（

６

）投资的资产支持证券须具有评级资质的资信评级机构进行持续信用评级。 本基金应投资于信用级

别为

ＢＢＢ

以上（含

ＢＢＢ

）的资产支持债券。 在持有资产支持证券期间，如果其信用等级下降、不再符合投资标

准，应在评级报告发布之日起

３

个月内予以全部卖出。

（四）投资组合管理

本基金投资于国债、金融债和企业债（包括可转债），投资组合必须符合以下规定：

１

、投资于债券的比例不低于本基金资产总值的

８０％

，投资于国家债券的比例不低于本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２

、本基金与由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合计持有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不得超过该证券的

１０％

；

３

、持有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之内的政府债券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４

、遵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比例限制。

因证券市场波动、上市公司合并、基金规模变动等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因素使基金投资不符合上述

１

至

２

项规定的比例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法规规定期限内进行调整。

Ｂ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基金

（一）投资策略

本基金以基金非债券资产

９０％

以上的资金对深证

１００

指数的成份股进行股票指数化投资。 股票指数化

投资部分不得低于基金资产的

５０％

， 相对于深证

１００

指数的日跟踪误差不超过

０．５％

。 因基金规模或市场变

化导致投资组合不能满足上述比例不在限制之内，但基金管理人应在合理期限内进行调整，以达到上述标

准。

（二）投资决策

１

、决策依据

（

１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

２

）宏观经济形势及前景，经济政策趋向；

（

３

）本基金跟踪误差的控制管理；

（

４

）行业及上市公司基本面研究；

（

５

）提前或延后指数成份股的变更。 根据指数编制规则，预测指数成份股可能发生的变动以及对股价

的影响，提前或延后调整成份股。

２

、决策程序

（

１

）研究部提供宏观分析、利率和通货膨胀分析、深证

１００

指数成份股公司的研究报告；金融工程小组利

用模型进行历史模拟和风险测算。 在此基础上进行投资论证，做出投资建议提交给基金经理，并为投资决

策委员会提供资产配置的决策依据。

（

２

）基金经理根据研究部提交的投资建议初步决定下一阶段的资产配置提案报投资决策委员会。

（

３

）投资决策委员会审定基金经理提交的资产配置提案，形成资产配置计划书。

（

４

）基金经理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策，制定相应的指数投资和债券投资组合方案并报投资决策委

员会备案。 对超出基金经理权限的单项投资决策须报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议批准。

（

５

）基金经理根据投资组合方案制定具体的操作计划，并以投资指令的形式下达至交易部。

（

６

）交易部依据投资指令具体执行买卖操作，并将指令的执行情况反馈给基金经理。

（

７

）金融工程小组负责对基金组合的跟踪误差和风险进行评估，定期提交组合跟踪误差和风险监控报

告。 在跟踪误差超过一定范围时，通知基金经理和相关部门，及时进行投资组合的调整。

（

８

）投资决策委员会根据市场变化对投资组合计划提出风险防范措施。 监察稽核部对投资的决策和执

行过程进行日常监督，投资组合方案执行完毕，基金经理负责向投资决策委员会提交总结报告。

（三）资产支持证券的投资策略、风险控制措施及投资比例

同融通债券基金。

（四）投资组合管理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股票、国债等。 投资组合必须符合以下规定：

１

、投资于股票、债券的比例不低于本基金资产总值的

８０％

；

２

、持有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不得超过本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３

、本基金与由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合计持有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不得超过该证券的

１０％

；

４

、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５

、遵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比例限制；

因证券市场波动、上市公司合并、基金规模变动等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因素使基金投资不符合上述

１

至

３

项规定的比例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法规规定期限内进行调整。

Ｃ

、融通蓝筹成长混合基金

（一）投资策略

１

、资产配置

贯彻自上而下的投资策略，结合宏观经济状况、资本市场的运行周期确定风险收益互补的股票资产和

债券资产的投资比例。

２

、行业资产配置

在蓝筹成长型投资理念的指导下，通过对宏观经济、行业经济的把握以及对行业运行周期的认识，确

定股票资产在不同行业的投资比例。

３

、债券选择

分析利率走势和发行人的基本素质， 综合考虑利率变动对不同债券品种的影响、 各品种的收益率水

平、期限结构、信用风险大小、市场流动性因素；另一方面考虑宏观经济数据，包括通货膨胀率、商品价格和

ＧＤＰ

增长等因素。

４

、股票选择

本基金为蓝筹成长型基金。 其股票投资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蓝筹股投资，另一部分为成长型投

资。 对蓝筹上市公司或成长型上市公司的投资均不得低于股票投资总额的

３０％

。

本基金投资的蓝筹公司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

１

）行业地位突出，收益稳定，属于相对成熟、稳定的行业；

（

２

）业绩优异，盈利能力强，由于投资回报高而具备投资价值；

（

３

）股本较大，市值以及权重较大、市场地位突出；

（

４

）市场形象良好，这源自于稳定可观的公司收益及投资回报，良好的股价走势（慢牛特征、抗跌性较

强）等等；

本基金投资的成长型上市公司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

１

）公司发展前景好，主营产品或服务的市场有充分的成长空间，销售增长率或收益增长率高；

（

２

）公司是中小型公司，有优于同行其他公司的某种竞争优势；

（

３

）公司具有高成长潜力，已建立并形成较好的发展基础；

（

４

）公司处于技术（方法）革新时期，有较强的管理层，具有较大发展空间。

５

、权证投资

根据权证作为衍生品种本身的特性和作用，本基金在权证投资上主要运用以下投资策略：基于标的证

券未来合理估值范围分析及权证定量分析基础上的头寸保护策略及跨式权证投资策略； 基于权证杠杆比

率及

Ｄｅｌｔａ

对冲比率分析基础上的权证替换投资策略；基于

Ｂｌａｃｋ－Ｓｃｈｏｌｅｓ

等权证合理定价分析方法基础上的

权证与标的证券的套利投资策略。

（二）投资决策

１

、决策依据

（

１

）国家宏观经济环境；

（

２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

３

）货币政策、利率走势；

（

４

）地区及行业发展状况；

（

５

）上市公司研究；

（

６

）证券市场的走势。

２

、决策程序

（

１

）研究部提供宏观分析、行业分析、企业分析及市场分析的研究报告，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投资论证，

作出投资建议提交给基金经理，并为投资决策委员会提供资产配置的决策依据。

（

２

）基金经理根据研究部提交的投资建议决定本基金下一阶段的仓位和资金分布，形成资产配置提案

报投资决策委员会。

（

３

）投资决策委员会审定基金经理提交的资产配置提案，形成资产配置计划书。

（

４

）基金经理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策，制定相应的投资组合方案并报投资决策委员会备案。 对超

出基金经理权限的单项投资决策须报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议批准。

（

５

）基金经理根据投资组合方案制定具体的操作计划，并以投资指令的形式下达至交易部。

（

６

）交易部依据投资指令具体执行买卖操作，并将指令的执行情况反馈给基金经理。

（

７

）投资决策委员会根据市场变化对投资组合计划提出风险防范措施。 监察稽核部对投资的决策和执

行过程进行日常监督，投资组合方案执行完毕，基金经理负责向投资决策委员会提交总结报告。

（三）资产支持证券的投资策略、风险控制措施及投资比例

同融通债券基金。

（四）投资组合管理

本基金可投资于股票、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包括可转债）和权证。 投资组合必须符合以下规定：

１

、投资于股票、债券的比例不低于本基金资产总值的

８０％

，投资于国家债券的比例不低于本基金资产

净值的

２０％

；

２

、持有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不得超过本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３

、本基金与由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合计持有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不得超过该证券的

１０％

；

４

、本基金持有的全部权证，其市值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

；本基金与由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的其他

基金基金持有的同一权证不得超过该权证流通量的

１０％

。

５

、持有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之内的政府债券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６

、遵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比例限制。

因证券市场波动、上市公司合并、基金规模变动等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因素使基金投资不符合上述

１

至

４

项及规定的比例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法规规定期限内进行调整。

十、基金的业绩比较标准

融通债券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为：中信标普全债指数收益率。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为：深证

１００

指数收益率

×９５％＋

银行同业存款利率

×５％

。

融通蓝筹成长混合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为：沪深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

×７５％＋

中信标普全债指数收益率

×２５％

。

十一、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融通债券基金：属于相对低风险的基金品种。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基金：风险和预期收益率接近市场平均水平。

融通蓝筹成长混合基金：力求获得超过市场平均水平的收益，承担相应的风险。

十二、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本系列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投资组合报告中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系列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根据本系列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

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截止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一）融通债券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１

权益投资

－ －

其中

：

股票

－ －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２２６，９７７，５３８．２９ ９５．６６

其中

：

债券

２２６，９７７，５３８．２９ ９５．６６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２，８３０，９３１．０１ １．１９

６

其他资产

７，４７５，５４８．８６ ３．１５

７

合计

２３７，２８４，０１８．１６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１

国家债券

６，２３８，２００．００ ３．３８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４８，７２４，０００．００ ２６．３８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４８，７２４，０００．００ ２６．３８

４

企业债券

１３８，９１９，６０４．００ ７５．２０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３３，０９５，７３４．２９ １７．９２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２２６，９７７，５３８．２９ １２２．８７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

张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１ １２２８１３ １１

宁交通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８３

２ ０９０４１４ ０９

农发

１４ ２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４８，０００．００ １０．５３

３ １１８０００８ １１

新余债

２００，０００ １９，３９８，０００．００ １０．５０

４ ０８０２１８ ０８

国开

１８ ２００，０００ １９，２８４，０００．００ １０．４４

５ １１８００７４ １１

高密国投债

２００，０００ １９，２７４，０００．００ １０．４３

４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不进行主动权证投资，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因投资可分离转债而获配的权证。

６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６．１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报告期内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

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６．２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５，３９７，３９８．２１

５

应收申购款

１，８２８，１５０．６５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７，４７５，５４８．８６

６．３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１ １２５７３１

美丰转债

１１，５６４，１５２．１１ ６．２６

２ １１００１１

歌华转债

１１，２７５，５１３．２０ ６．１０

３ １２５７０９

唐钢转债

５，３８１，８３４．０８ ２．９１

４ １１００１３

国投转债

４，６４６，０００．００ ２．５２

５ １２５８８７

中鼎转债

２２８，２３４．９０ ０．１２

（二）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１

权益投资

１３，５８９，７１５，５２５．３４ ９４．４３

其中

：

股票

１３，５８９，７１５，５２５．３４ ９４．４３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５２３，２１６，０００．００ ３．６４

其中

：

债券

５２３，２１６，０００．００ ３．６４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２４２，８２９，２７０．６３ １．６９

６

其他资产

３６，０３０，７５６．０７ ０．２５

７

合计

１４，３９１，７９１，５５２．０４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２．１

指数投资部分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Ａ

农

、

林

、

牧

、

渔业

６３，０１７，１６１．４８ ０．４４

Ｂ

采掘业

１，１７８，０４８，８９７．５０ ８．２１

Ｃ

制造业

８，０３９，２１１，０８０．５０ ５６．０４

Ｃ０

食品

、

饮料

１，８１８，８１８，２６４．９７ １２．６８

Ｃ１

纺织

、

服装

、

皮毛

－ －

Ｃ２

木材

、

家具

－ －

Ｃ３

造纸

、

印刷

－ －

Ｃ４

石油

、

化学

、

塑胶

、

塑料

４７５，６１７，３３３．８６ ３．３２

Ｃ５

电子

２５６，８９３，９９９．２２ １．７９

Ｃ６

金属

、

非金属

１，７３３，３９８，９２６．２６ １２．０８

Ｃ７

机械

、

设备

、

仪表

２，７６５，２７３，４２８．９０ １９．２７

Ｃ８

医药

、

生物制品

８８３，５３８，４１１．７７ ６．１６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１０５，６７０，７１５．５２ ０．７４

Ｄ

电力

、

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３７，５０７，３３８．７８ ０．９６

Ｅ

建筑业

６８，３９６，２６６．８４ ０．４８

Ｆ

交通运输

、

仓储业

－ －

Ｇ

信息技术业

４１６，９４４，０１８．４８ ２．９１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５９０，５７７，６１９．６１ ４．１２

Ｉ

金融

、

保险业

１，２０５，１２５，５２１．２０ ８．４０

Ｊ

房地产业

１，１５１，７７６，３１３．２４ ８．０３

Ｋ

社会服务业

１６７，８４５，９０６．３５ １．１７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１４４，５４５，９５６．４４ １．０１

Ｍ

综合类

４２６，７１９，４４４．９２ ２．９７

合计

１３，５８９，７１５，５２５．３４ ９４．７３

２．２

积极投资部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无积极投资部分股票。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股票投资明细

３．１

指数投资部分前十名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１ ０００８５８

五 粮 液

１９，４２５，５８５ ７０５，１４８，７３５．５０ ４．９２

２ ０００００２

万 科

Ａ ９２，６３２，６２６ ６７０，６６０，２１２．２４ ４．６７

３ ００２０２４

苏宁电器

４５，９２４，５４１ ４７８，０７４，４７１．８１ ３．３３

４ ０００６５１

格力电器

２２，８１３，３００ ４５６，０３７，８６７．００ ３．１８

５ ０００００１

深发展

Ａ ２８，２０４，９３５ ４５２，４０７，１５７．４０ ３．１５

６ ０００１５７

中联重科

４２，４６５，８３１ ４０３，８５０，０５２．８１ ２．８１

７ ００００６３

中兴通讯

１９，８４４，３１０ ３７５，０５７，４５９．００ ２．６１

８ ０００９８３

西山煤电

１６，４４８，８６５ ３５０，５２５，３１３．１５ ２．４４

９ ０００５２７

美的电器

２０，６０４，６４３ ３０３，７１２，４３７．８２ ２．１２

１０ ０００５６８

泸州老窖

７，７３９，８３６ ３０１，０７９，６２０．４０ ２．１０

３．２

积极投资部分前五名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无积极投资部分股票。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１

国家债券

４９，９６０，０００．００ ０．３５

２

央行票据

１９３，３４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５

３

金融债券

２７９，９１６，０００．００ １．９５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２７９，９１６，０００．００ １．９５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 －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５２３，２１６，０００．００ ３．６５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

张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１ １１０４１４ １１

农发

１４ ２，３００，０００ ２２９，９３１，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

２ １１０１０１６ １１

央行票据

１６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３，３４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５

３ １１０２４２ １１

国开

４２ ５００，０００ ４９，９８５，０００．００ ０．３５

４ １１００１８ １１

附息国债

１８ ５００，０００ ４９，９６０，０００．００ ０．３５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８．１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是否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

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五粮液收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由于本基金投资该股票完全按照指

数权重配置，在指数编制规则及成分股权重未调整的情况下，本基金投资该股票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要求。

除此之外，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其他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也

没有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况。

８．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本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８．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５，１１２，６９９．４２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５，２２１，７０５．７９

５

应收申购款

２５，６９６，３５０．８６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３６，０３０，７５６．０７

８．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８．５

报告期末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８．５．１

指数投资部分前十名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指数投资部分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８．５．２

积极投资部分前五名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无积极投资部分股票。

（三）融通蓝筹成长混合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１

权益投资

１，０９９，４６５，７６５．１５ ５９．９２

其中

：

股票

１，０９９，４６５，７６５．１５ ５９．９２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４８７，９８０，０００．００ ２６．６０

其中

：

债券

４８７，９８０，０００．００ ２６．６０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２３８，０８４，６１５．３７ １２．９８

６

其他资产

９，２０６，９６２．７４ ０．５０

７

合计

１，８３４，７３７，３４３．２６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Ａ

农

、

林

、

牧

、

渔业

－ －

Ｂ

采掘业

３９，６３４，０００．００ ２．２３

Ｃ

制造业

５８８，４５２，７６８．７０ ３３．１０

Ｃ０

食品

、

饮料

２１１，０６５，０７５．５４ １１．８７

Ｃ１

纺织

、

服装

、

皮毛

１１，２２６，７８２．７０ ０．６３

Ｃ２

木材

、

家具

－ －

Ｃ３

造纸

、

印刷

－ －

Ｃ４

石油

、

化学

、

塑胶

、

塑料

－ －

Ｃ５

电子

７，０２０，０００．００ ０．３９

Ｃ６

金属

、

非金属

３４，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

Ｃ７

机械

、

设备

、

仪表

１３０，９４２，４１０．４６ ７．３７

Ｃ８

医药

、

生物制品

１９３，７９８，５００．００ １０．９０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 －

Ｄ

电力

、

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 －

Ｆ

交通运输

、

仓储业

９７，４５７，９７１．３２ ５．４８

Ｇ

信息技术业

１０，２３０，４７３．２０ ０．５８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９５，６８５，９１６．５３ ５．３８

Ｉ

金融

、

保险业

１７７，３７３，９８２．３１ ９．９８

Ｊ

房地产业

５１，８５９，９１７．２１ ２．９２

Ｋ

社会服务业

３８，７７０，７３５．８８ ２．１８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 －

Ｍ

综合类

－ －

合计

１，０９９，４６５，７６５．１５ ６１．８５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１ ６００５１９

贵州茅台

４９４，８０６ ９４，３０５，０７５．５４ ５．３１

２ ０００４２３

东阿阿胶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８２，９８０，０００．００ ４．６７

３ ６００８８７

伊利股份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７３，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１２

４ ６０１００６

大秦铁路

９，９９９，９９６ ７１，６９９，９７１．３２ ４．０３

５ ６０００１６

民生银行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６６，２４０，０００．００ ３．７３

６ ０００５３８

云南白药

１，０６５，０００ ６０，１７２，５００．００ ３．３９

７ ０００８５８

五 粮 液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４３，５６０，０００．００ ２．４５

８ ６０００３０

中信证券

３，４９９，９２９ ３９，３７４，２０１．２５ ２．２２

９ ６００３８３

金地集团

７，９９９，９８３ ３８，９５９，９１７．２１ ２．１９

１０ ００２３４４

海宁皮城

１，４９９，９３７ ３５，３８３，５１３．８３ １．９９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１

国家债券

４９，１４５，０００．００ ２．７６

２

央行票据

３３８，９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０７

３

金融债券

９９，９０５，０００．００ ５．６２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９９，９０５，０００．００ ５．６２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 －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４８７，９８０，０００．００ ２７．４５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

张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１ １１０１０１８ １１

央行票据

１８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９６，６６０，０００．００ ５．４４

２ １１０１０２０ １１

央行票据

２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９６，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４３

３ １１０１０２２ １１

央行票据

２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９６，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４３

４ １００３１０ １０

进出

１０ ５００，０００ ４９，９６０，０００．００ ２．８１

５ １００２３１ １０

国开

３１ ５００，０００ ４９，９４５，０００．００ ２．８１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８．１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是否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

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五粮液收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本基金投资该股票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要求。

除此之外，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其他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也

没有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况。

８．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本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８．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１，３６４，３３９．４３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７，７５８，４２５．１３

５

应收申购款

８４，１９８．１８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９，２０６，９６２．７４

８．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８．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十三、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

阅读本系列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系列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比较

如下表所示：

融通债券基金

阶段

净值增长

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３

年度

２．４０％ ０．１３％ ０．８１％ ０．１２％ １．５９％ ０．０１％

２００４

年度

０．１７％ ０．２５％ １．６０％ ０．１５％ －１．４３％ ０．１０％

２００５

年度

７．９３％ ０．２１％ ５．１１％ ０．０８％ ２．８２％ ０．１３％

２００６

年度

１３．７５％ ０．２３％ ３．０７％ ０．０６％ １０．６８％ ０．１７％

２００７

年度

９．２０％ ０．２５％ ０．６１％ ０．０９％ ８．５９％ ０．１６％

２００８

年度

９．２２％ ０．１６％ ９．５２％ ０．２１％ －０．３０％ －０．０５％

２００９

年度

１．７５％ ０．１３％ １．８６％ ０．０６％ －０．１１％ ０．０７％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２６％ ０．１５％ ２．００％ ０．０７％ ０．２６％ ０．０８％

２０１１

上半年

－１．２４％ ０．１３％ １．３３％ ０．０４％ －２．５７％ ０．０９％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基金

阶段

净值增长

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３

年度

４．１９％ ０．５８％ ５．３８％ ０．９２％ －１．１９％ －０．３４％

２００４

年度

－９．５６％ １．１１％ －６．６０％ １．０３％ －２．９６％ ０．０８％

２００５

年度

－１．４７％ １．１７％ －３．８５％ １．１４％ ２．３８％ ０．０３％

２００６

年度

１１７．２３％ １．４８％ １２０．９３％ １．４３％ －３．７０％ ０．０５％

２００７

年度

１５１．５４％ ２．２７％ １６８．５３％ ２．３０％ －１６．９９％ －０．０３％

２００８

年度

－６０．６１％ ２．８７％ －６１．０８％ ２．８９％ ０．４７％ －０．０２％

２００９

年度

１０３．７８％ ２．０２％ １０７．５９％ ２．０４％ －３．８１％ －０．０２％

２０１０

年度

－３．６６％ １．６４％ －２．９４％ １．６４％ －０．７２％ ０．００％

２０１１

上半年

－４．６６％ １．３１％ －３．９５％ １．３１％ －０．７１％ ０．００％

融通蓝筹成长混合基金

阶段

净值增长

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３

年度

４．６０％ ０．３２％ １．６４％ ０．８９％ ２．９６％ －０．５７％

２００４

年度

－０．４６％ ０．８３％ －１２．２１％ １．０２％ １１．７５％ －０．１９％

２００５

年度

９．１０％ １．０６％ －１０．６７％ １．０９％ １９．７７％ －０．０３％

２００６

年度

８３．０８％ ０．９９％ ５９．３３％ １．１０％ ２３．７５％ －０．１１％

２００７

年度

１１１．９５％ １．７６％ １１４．９３％ １．７２％ －２．９８％ ０．０４％

２００８

年度

－４９．６０％ １．８２％ －５０．３０％ ２．２９％ ０．７０％ －０．４７％

２００９

年度

５０．５９％ １．５０％ ７４．０３％ １．４９％ －２３．４４％ ０．０１％

２０１０

年度

－６．０１％ １．０７％ －８．５７％ １．１９％ ２．５６％ －０．１２％

２０１１

上半年

－８．０７％ ０．８０％ －１．５４％ ０．９３％ －６．５３％ －０．１３％

十四、基金的申购、赎回与转换

（一）基金投资者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禁止购买证券投资基金者除

外）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二）申购、赎回与转换的办理场所

１

、本公司的直销机构和公司网站

ｗｗｗ．ｒ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详见本招募说明书第五部分）

２

、受本公司委托、具备销售基金资格的基金销售机构（具体名单详见本招募说明书第五部分）的代销

网点。

基金管理人可以依据实际情况增加或在不对投资者的实质利益造成影响的条件下减少销售代理人或

销售代理人的代销网点，并另行公告。 基金管理人同时考虑，在适当的时候，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或者

指定基金销售代理人进行电话、传真或互联网等形式的申购、赎回与转换。

（三）申购、赎回与转换的开放日及办理时间

本系列基金已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起开放日常申购业务，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起开放赎回及各成份基金之

间的转换业务；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１

日起开始办理融通行业景气混合基金与本系列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７

日起开始办理融通易支付货币基金与本系列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起开始办理融通新蓝

筹混合基金与本系列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

申购、赎回与转换的开放日为证券交易所交易日。 代理销售网点在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为上海

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的交易时间。 目前，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时间为交

易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直销机构在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为上午

９

：

３０－

下午

３

：

００

。

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或交易所交易时间更改或实际情况需要，基金管理人可对申购、赎回和转换

时间进行调整，但此项调整不应对投资者利益造成实质影响并应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在实施日

３

个工作

日前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报刊上刊登公告。

投资者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者转换申请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

格为下次办理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时间所在开放日的价格。

（四）申购与赎回的原则

１

、“未知价”原则，即申购、赎回价格以申请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２

、“金额申购、份额赎回”原则，即申购以金额申请，赎回以份额申请；

３

、当日的申购与赎回申请可以在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时间以前撤销；

４

、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运作的实际情况并在不影响投资者实质利益的前提下调整上述原则。 基金

管理人必须在新规则开始实施

３

个工作日前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报刊上刊登公告。

（五）转换的原则

１

、基金转换的计算采用“未知价”原则，即基金转换价格以受理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转出及转入基

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２

、采用份额转换的方式，即基金转换以份额申请；

３

、基金转换无基金份额持有时间限制；

４

、基金转换收取适当的基金转换费和补差费；

５

、基金转换转出的基金在申请日有权益，确认日开始无权益；基金转换转入的基金在申请日无权益，

确认日开始记权益；

６

、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之前已转入的基金份额持有时间按其初始持有时间连续计算。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

布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费用管理规定》的要求，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起转入的基金份额的持有时间自

转入的基金份额被确认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

７

、在发生基金转换时，转出基金必须为允许赎回状态，转入基金必须为允许申购状态；

８

、在发生限制申购或巨额赎回的情况下，所涉及到的基金转换按比例确认。 如果发生连续巨额赎回，

基金转换不顺延；

９

、由于前端费用和后端费用的费率结构差异较大，因此，基金转换只允许在缴纳前端认购（申购）费用

的基金份额之间或者缴纳后端认购（申购）费用的基金份额之间进行。 不能将缴纳前端认购（申购）费用的

基金份额转换为缴纳后端认购（申购）费用的基金份额，或将缴纳后端认购（申购）费用的基金份额转换为

缴纳前端认购（申购）费用的基金份额；

１０

、对于缴纳前端认购（申购）费用的基金份额，转出基金的申购（或认购）费率高于转入基金的申购

（或认购）费率时，补差费为

０

；转出基金的申购（或认购）费率低于转入基金的申购（或认购）费率时，按申购

（或认购）费率的差额收取补差费；

１１

、对于缴纳后端认购（申购）费用的基金份额，在基金转换时，不收取补差费；

１２

、基金份额记录其历史转换情况，对于缴纳前端认购（申购）费用的基金份额，从低费率基金转入高

费率基金时，基金补差费的收取应以该基金份额曾经有过的最高申购（认购）费率为基础计算，累计不超过

最高申购（认购）费率与最低申购（认购）费率的差额；

１３

、基金管理人在不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的情况下可更改上述原则。 基金管理人最迟须于新规则

开始实施日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披刊上公告。

（六）申购、赎回与转换的数额限制

１

、投资者在代销网点和网上直销的每次最低申购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人民币（含申购费，定期定额申购每次

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

元人民币）；在直销机构的直销柜台单笔最低申购金额为

１０

万元人民币（含申购费）；

２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或转换；每笔赎回的最低份额为

３００

份基金份额；每

次最低转换份额为

１

，

０００

份基金份额；

３

、基金账户的最低持有份额不设限制；

４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调整申购最低金额或赎回、转换最低份额以及最低持有份额的限制，

最迟在开始实施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披刊上刊登公告。

（七）申购、赎回与转换的程序

１

、申购、赎回与转换申请的提出

基金投资者须按基金销售机构规定的手续，在开放日的业务办理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转换的申请。

投资人申购基金，须按销售机构规定的方式备足申购资金。

投资人提交赎回和转换申请时，其在销售机构（网点）必须有足够的基金份额余额。

２

、申购、赎回与转换申请的确认

申请当日（

Ｔ

日）在规定时间内受理的申请，正常情况下投资者可在

Ｔ＋２

日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或

其办理业务的销售网点查询确认情况，打印确认单。

３

、申购与赎回申请的款项支付

申购采用全额缴款方式，申购不成功或无效款项将退回投资者账户。

投资者赎回申请成交后，基金管理人将按有关规定将赎回款项在

Ｔ＋５

日内划往赎回人银行账户。 在发

生巨额赎回时，款项的支付办法按本系列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有关规定处理。

（八）申购份数、赎回金额与转换份数的计算方式

１

、申购份数的计算

１

）前端收费模式

如果投资者选择缴纳前端申购费用，则申购份数的计算方法如下：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例

１

：假设申购费率为

１．５％

，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２００

元，投资者申购

５

，

０００

元，并且选择缴纳前端申购

费，则申购情况如下：

净申购金额

＝５

，

０００／

（

１＋１．５％

）

＝４

，

９２６．１１

元 ；

申购费用

＝５

，

０００－４

，

９２６．１１＝７３．８９

元；

申购份额

＝４

，

９２６．１１／１．２００＝４

，

１０５．０９

份

净申购金额以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余额归基金财产；基金份额数以四舍五入的方法保

留小数点后两位。

注：由于不同的申购金额所对应的费率不同，该例仅作参考。

２

）后端收费模式

如果投资者选择缴纳后端申购费用，则申购份数的计算方法如下：

申购份数

＝

申购金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例

２

：假设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２００

元，投资者申购

５

，

０００

元，并且选择缴纳后端申购费，则申购情况如

下：

申购份额

＝５

，

０００／１．２００＝４

，

１６６．６７

份。

２

、赎回金额的计算

赎回金额为按实际确认的有效赎回份额以赎回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按四舍五入的方法计算并扣除

相应的费用。

赎回费以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余额归基金财产。

１

）前端收费模式

赎回总金额

＝

赎回份数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

＝

赎回总金额

×

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

＝

赎回总金额

－

赎回费用

例

３

：假设赎回费率为

０．３％

，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２００

元，投资者赎回前端收费份额

１０

，

０００

份，则赎回情

况如下：

赎回总金额

＝１０

，

０００×１．２００

元

＝１２

，

０００

元

赎回费

＝１２

，

０００×０．３％＝３６

元

赎回金额

＝１２

，

０００－３６＝１１

，

９６４

元

注：由于持有基金份额时间不同所对应的费率不相同，该例仅作参考。

２

）后端收费模式

赎回总金额

＝

赎回份数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后端申购费

＝

赎回份额

×

最小值［申（认）购日基金份额净值，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

对应的后端申购费费

率

赎回费

＝

赎回总金额

×

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

＝

赎回总金额

－

后端申购费

－

赎回费

例

４

：假如赎回费率为

０．３％

，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２００

元，投资者赎回后端收费份额

１０

，

０００

份，该笔份额

对应的申购日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１００

元，对应的后端申购费费率为

１．５％

，则赎回情况如下：

赎回总金额

＝１０

，

０００×１．２００

元

＝１２

，

０００

元

后端申购费

＝１０

，

０００×

最小值（

１．１００

，

１．２００

）

×１．５％＝１６５

元

赎回费

＝１２

，

０００×０．３％＝３６

元

赎回金额

＝１２

，

０００－１６５－３６＝１１

，

７９９

元

注：由于持有基金份额时间不同所对应的费率不相同，该例仅作参考。

３

、转换份数的计算

基金份额份数以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归基金资产。

１

）转入情况的计算

转换金额

＝

转出份数

×Ｔ

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

转换费

＝

转换金额

×

转换费率

补差费

＝

［（转换金额

－

转换费）

／

（

１＋

补差费率）］

×

补差费率

转入份数

＝

（转换金额

－

转换费

－

补差费）

／Ｔ

日转入基金份额净值

例

５

：某投资者转换

１

万份基金

Ａ

至融通通利系列基金的某成份基金，则其可得到转换入的融通通利系

列基金的某成份基金份额为：

基金

Ａ

转换份额

１０

，

０００

份；

基金

Ａ

转换申请日份额净值（

ＮＡＶ

）

１．２０

元；

融通通利系列基金的某成份基金份额净值（

ＮＡＶ

）

１．００

元；

假设基金

Ａ

转换至融通通利系列基金的某成份基金的转换费率

０．３％

，补差费率为

０．２％

；

转换金额

＝１０

，

０００×１．２０＝１２

，

０００

元；

转换费

＝１２

，

０００×０．３％＝３６

元；

补差费

＝

［（

１２

，

０００－３６

）

／

（

１＋０．２％

）］

×０．２％＝２３．８８

元；

转入份数

＝

（

１２

，

０００－３６－２３．８８

）

／１＝１１

，

９４０．１２

份。

注：由于转换基金所对应的费率不相同，该例仅作参考。

２

）转出情况的计算

转换金额

＝

转出份数

×Ｔ

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

转换费

＝

转换金额

×

转换费率

补差费

＝

［（转换金额

－

转换费）

／

（

１＋

补差费率）］

×

补差费率

转入份数

＝

（转换金额

－

转换费

－

补差费）

／Ｔ

日转入基金份额净值

例

６

：某投资者转换

１

万份融通通利系列基金的某成份基金至基金

Ａ

，则其可得到的转换入的基金

Ａ

份额

为：

融通通利系列基金的某成份基金转换份额

１０

，

０００

份；

基金

Ａ

转换申请日份额净值（

ＮＡＶ

）

１．２０

元；

融通通利系列基金的某成份基金份额净值（

ＮＡＶ

）

１．００

元；

假设融通通利系列基金的某成份基金转换至基金

Ａ

的转换费率

０．３％

，补差费率为

０．２％

；

转换金额

＝１０

，

０００×１＝１０

，

０００

元；

转换费

＝１０

，

０００×０．３％＝３０

元；

补差费

＝

［（

１０

，

０００－３０

）

／

（

１＋０．２％

）］

×０．２％＝１９．９０

元；

转入基金

Ａ

的份数

＝

（

１０

，

０００－３０－１９．９０

）

／１．２＝８

，

２９１．７５

份。

４

、申购份额、余额的处理方式：申购的有效份额为按实际确认的申购金额在扣除相应的费用后，以当

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第三位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误差归基金资

产。

５

、赎回金额的处理方式：赎回金额为按实际确认的有效赎回份额以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并扣除

相应的费用，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二位，第三位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误差归基金资产。

６

、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公式

基金份额净值

＝

（基金总资产

－

基金总负债）

／

已售出的基金份额总数

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三位，小数点后第四位四舍五入。

本系列基金每个工作日公告基金份额净值，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在当天收市后计算，并在下一工作日

公告。 遇特殊情况，经中国证监会同意，可以适当延迟计算或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九）申购、赎回与转换的注册登记

投资者申购或转换基金成功后，注册登记机构在

Ｔ＋１

日为投资者办理增加权益的登记手续，投资者自

Ｔ＋２

日起有权赎回该部分基金份额。投资者赎回或转换基金成功后，注册登记机构在

Ｔ＋１

日为投资者办理扣

除权益的登记手续。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对上述注册登记办理时间进行调整，并最迟于开始实施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披刊公告。

（十）拒绝或暂停申购、暂停赎回、拒绝或暂停转换的情形及处理

１

、拒绝或暂停申购的情形及处理方式

发生下列情况时，基金管理人可拒绝或暂停接受投资者的申购申请：

（

１

）基金管理人认为基金资产规模的扩大有可能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产生负面影响；

（

２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销售代理人或登记过户机构的技术保障或人员支持等不充分；

（

３

）由于不可抗力而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

４

）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

（

５

）法律、法规、规章允许的其他情形或其他在《基金合同》已载明并获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暂停申

购情形；

（

６

）基金管理人认为某笔申购申请可能影响到其他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时，可拒绝该笔申购申请。

发生上述第（

１

）到第（

５

）项暂停申购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应当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

披刊上刊登暂停公告。 暂停期间，每月至少重复刊登暂停公告一次；暂停结束，基金重新开放申购时，基金

管理人应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披刊上刊登基金重新开放申购公告及最近一个工作日基

金份额净值。

对于销售机构已受理的申购申请或发生上述第（

６

）项拒绝申购情形时，申购款项将全额退还投资者。

２

、暂停赎回的情形及处理方式

发生下列情况时，基金管理人可暂停接受基金投资者的赎回申请：

（

１

）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

２

）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

（

３

）因市场剧烈波动或其他原因出现连续巨额赎回，导致成份基金的现金支付出现困难时，基金管理

人可以暂停接受赎回申请；

（

４

）法律、法规、规章允许的其他情形或其他在《基金合同》已载明并获中国证监会批准的特殊情形。

发生上述情形之一时，基金管理人在当日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已接受的赎回申请，基金管理人将足额

支付；如暂时不能足额支付的，将按每个赎回申请人已被接受的赎回申请占已接受赎回申请总量的比例分

配给赎回申请人，其余部分根据基金管理人制定的原则在后续工作日予以兑付，并以该工作日当日的基金

份额净值为依据计算赎回金额。 投资者可在申请赎回时选择将当日未获受理部分予以撤销。

３

、拒绝或暂停转换的情形及处理方式

当转出基金暂停赎回，或转入基金暂停申购时，基金管理人暂停接受基金投资者的转换申请；当转入

基金拒绝申购时，基金管理人拒绝接受基金投资者的转换申请。

（十一）其他暂停申购、赎回和转换的情形及处理方式

发生基金合同或招募说明书中未予载明的事项，但基金管理人有正当理由认为需要暂停基金申购、赎

回和转换申请的，应当报经中国证监会批准。 基金管理人应当立即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

披刊上刊登暂停公告。 暂停期间，基金管理人将每

２

周至少重复刊登暂停公告一次；暂停期间结束基金重新

开放时，基金管理人公告最近一个工作日基金份额净值。

（十二）重新开放申购、赎回与转换的公告

如果发生暂停的时间为一天， 第二个工作日基金管理人应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刊登基

金重新开放申购、赎回与转换公告并公布最近一个工作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如果发生暂停的时间超过一天但少于两周，暂停结束基金重新开放申购、赎回或转换时，基金管理人

应提前

１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刊登基金重新开放申购、赎回或转换公告，并在重新

开放申购、赎回或转换日公告最近一个工作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如果发生暂停的时间超过两周，暂停期间，基金管理人应每两周至少重复刊登暂停公告一次；当连续

暂停时间超过两个月时，可将重复刊登暂停公告的频率调整为每月一次。 暂停结束基金重新开放申购、赎

回或转换时， 基金管理人应提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连续刊登基金重新开放申

购、赎回或转换公告并在重新开放申购、赎回或转换日公告最近一个工作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十三）成份基金巨额赎回的认定及处理方式

１

、巨额赎回的认定

基金单个开放日，某成份基金净赎回申请（赎回申请总数加上基金转换中转出申请份额总数后扣除申

购申请总数及基金转换中转入申请份额总数后的余额）超过上一日该成份基金总份额的

１０％

时，即认为该

成份基金发生了巨额赎回。

２

、巨额赎回的处理方式

当某成份基金出现巨额赎回时，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该成份基金当时的资产组合状况决定全额赎回

或部分延期赎回；同时该成份基金的转出申请按赎回比例确认。

（

１

）全额赎回：当基金管理人认为有能力兑付投资者的赎回申请时，按正常赎回程序执行。

（

２

）部分延期赎回：当基金管理人认为兑付投资者的赎回申请可能导致该成份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受损或无法实现时， 基金管理人在当日接受赎回比例不低于上一日该成份基金总份额的

１０％

的前提下，对

其余赎回申请延期办理。 对于当日的赎回申请，按单个账户赎回申请量占赎回申请总量的比例，确定当日

受理的赎回份额；未受理部分可延迟至下一个工作日办理。 转入第二个工作日的赎回申请不享有优先权并

以该开放日的该成份基金份额净值为依据计算赎回金额，依此类推，直到全部赎回为止。 投资者在申请赎

回时可选择将当日未获受理部分予以撤销。

（

３

）巨额赎回的公告：当某成份基金发生巨额赎回并部分延期赎回时，基金管理人应立即向中国证监

会备案并在

３

个工作日内在公告，并说明有关处理方法。

成份基金连续两个开放日以上发生巨额赎回，如基金管理人认为有必要，可暂停接受赎回申请；已经

接受的赎回申请可以延缓支付赎回款项，但不得超过正常支付时间

２０

个工作日，并应当在至少一种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披刊上进行公告。

（十四）基金的非交易过户与转托管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只受理继承、捐赠、司法强制执行和经注册登记机构认可的其他情况下的非交易过

户。 其中继承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死亡，其持有的基金份额由其合法的继承人继承。 捐赠只受理基金份额

持有人将其合法持有的基金份额捐赠给福利性质的基金会或社会团体的情形。 司法执行是指司法机构依

据生效司法文书将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强制划转给其他自然人、法人、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

办理非交易过户必须提供相关资料。 符合条件的非交易过户按《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管

理规则》的有关规定办理。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变更办理基金申购与赎回等业务的销售机构（网点）时，销售机构（网点）之间不能

通存通兑的，在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内可办理已持有基金份额的转托管。

十五、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运作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７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２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Ａ

、融通债券基金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６％

年费率计提。 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６％÷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付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

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费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的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２．０‰÷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支付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

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３

）上述

１

中（

３

）到（

７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

额支付，列入当期基金费用。

Ｂ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基金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０％÷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付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

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费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的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２．０‰÷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支付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

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３

）上述

１

中（

３

）到（

７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

额支付，列入当期基金费用。

Ｃ

、融通蓝筹成长混合基金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的年费率计算，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付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

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费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５‰

的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支付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每日计提， 按月支付， 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

取，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３

）上述

１

中（

３

）到（

７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

额支付，列入当期基金费用。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资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

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４

、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以磋商酌情降低基金管理费率或基金托管费率， 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最迟须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

露披刊公告。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申购费和赎回费

基金的申购费用由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资产。主要用于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等各项费用。申购费

用可在投资者申购基金份额时收取，称为前端申购费用；也可在投资者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称为后端申

购费用。 投资者可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 基金的赎回费用在投资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赎回费由赎回人承担，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归入基金资产，其余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和相关的手续费。

（

１

）前端申购费用

本系列基金的前端申购费率根据申购金额分档设定， 其中融通债券基金的前端申购费率不超过申购

金额的

１．２％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基金的前端申购费率不超过申购金额的

１．５％

，融通蓝筹成长混合基金的前

端申购费率不超过申购金额的

１．６％

，具体如下表所示：

基金名称 申购金额

Ｍ（

元

）

前端申购费率

融通债券基金

Ｍ＜１００

万

１．２０％

１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０．９０％

１０００

万

≤Ｍ＜２０００

万

０．３０％

Ｍ≥２０００

万

２０００

元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基金

Ｍ＜１００

万

１．５０％

１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１．２０％

１０００

万

≤Ｍ＜２０００

万

０．６０％

Ｍ≥２０００

万

２０００

元

融通蓝筹成长混合基金

Ｍ＜１００

万

１．６０％

１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１．３０％

１０００

万

≤Ｍ＜２０００

万

０．７０％

Ｍ≥２０００

万

２０００

元

（

２

）后端申购费用

当单笔申购金额低于

２０００

万元时，基金的后端申购费率按持有年限的不同分段设定，其中融通债券基

金的后端申购费率不超过申购金额的

１．５％

，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基金的后端申购费率不超过申购金额的

１．８％

，融通蓝筹成长混合基金的后端申购费率不超过申购金额的

１．９％

。 基金份额每多持有一年，其后端申

购费率按

２５％

递减，最低为零，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小数点后第五位舍去；

当单笔申购金额超过

２０００

万元（含

２０００

万元）时，该笔申购的后端申购费为

２０００

元。

（

３

）赎回费率

三只成份基金各自的赎回费率最高不超过赎回总额的

０．３％

，随着持有份额的时间递减，具体如下：

基金名称 申请份额持有时间 赎回费率

融通债券基金

、

融通深

证

１００

指数基金

、

融通

蓝筹成长混合基金

持有时间

＜１

年

０．３０％

１

年

≤

持有时间

＜３

年

０．１５％

持有时间

≥３

年

０

（

４

）基金的申购费率、赎回费率和收费方式由基金管理人确定并在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中列示。 基

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 基金管理人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

实施日

３

个工作日前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披刊公告。

２

、转换费

（

１

）各成份基金之间的转换费

１

）如果投资者在认购或申购时选择缴纳前端费用模式，则转换费率为

０．２％

；补差费率

＝ＭＡＸ

［（转入基

金的申购（认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认购）费率），

０

］，即补差费率等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认购）费率减

去转出基金的申购（认购）费率，如为负数则取

０

。

２

）如果投资者在认购或申购时选择缴纳后端认购或申购费用，则转换费率为

０．２％

，补差费率为

０

。

基金转换费及基金补差费由转换申请人承担，作为注册登记费和相关的手续费。

（

２

）与融通易支付货币基金之间的转换费

通利系列基金与融通易支付货币基金之间已经开通前端模式基金的基金转换业务，其费用结构为：

１

）转换费率：按转出基金正常赎回时的赎回费率收取转换费用；

２

）补差费率：补差费率

＝ＭＡＸ

［（转入基金的申购（认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认购）费率），

０

］，即补

差费率等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认购）费率减去转出基金的申购（认购）费率，如为负数则取

０

。

基金转换费由转换申请人承担，其中

２５％

归基金资产，其余作为注册登记费和相关的手续费。基金补差

费由转换申请人承担，作为相关的手续费。

（

３

）与融通新蓝筹混合基金、融通行业景气混合基金之间的转换费

通利系列基金与融通新蓝筹混合基金、融通行业景气混合基金之间已经开通基金转换业务，其费用结

构为：

１

）转换费率：按转出基金正常赎回时的赎回费率收取转换费用；

２

）补差费率：如果投资者在认购或申购时选择缴纳前端费用模式，则补差费率

＝ＭＡＸ

［（转入基金的申

购（认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认购）费率），

０

］，即补差费率等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认购）费率减去转出

基金的申购（认购）费率，如为负数则取

０

。

如果投资者在认购或申购时选择缴纳后端认购或申购费用，则补差费率为

０

。

基金转换费由转换申请人承担，其中

２５％

归基金资产，其余作为注册登记费和相关的手续费。基金补差

费由转换申请人承担，作为相关的手续费。

根据各开放式基金最新招募说明书或公告的约定，目前相关开放式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认购费率）如

下：

基金名称 申购

（

认购

）

金额

Ｍ（

元

）

前端申购费率

前端认购

费率

融通债券基金

Ｍ＜１００

万

１．２０％

０．９０％

１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０．９０％

１０００

万

≤Ｍ＜２０００

万

０．３０％

Ｍ≥２０００

万

２０００

元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基金

Ｍ＜１００

万

１．５０％

１．２０％

１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１．２０％

１０００

万

≤Ｍ＜２０００

万

０．６０％

Ｍ≥２０００

万

２０００

元

融通蓝筹成长混合基金

Ｍ＜１００

万

１．６０％

１．３０％

１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１．３０％

１０００

万

≤Ｍ＜２０００

万

０．７０％

Ｍ≥２０００

万

２０００

元

融通行业景气混合基金

Ｍ＜１００

万

１．６０％ １．３０％

Ｍ≥１００

万元

１．１０％ ０．９０％

融通易支付货币基金

０ ０ ０

融通新蓝筹混合基金

Ｍ＜１００

万

１．５０％

１．００％，

最

高不超过

１００００００

元

１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１．２０％

１０００

万

≤Ｍ＜１

亿

１．００％

Ｍ≥１

亿

１００００００

元

（三）基金的税收

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六、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基金法》、《运作管理办法》、《销售管理办法》、《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对本系列基金管理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刊登的本系列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

更新内容如下：

１

、在“三、基金管理人”部分，对 “（二）主要人员情况”进行了更新；

２

、在“四、基金托管人”中，对基金托管人的基本情况及相关业务经营情况按照最新资料进行了更新；

３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对“（一）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进行了更新；

４

、在“七、基金的投资”部分，对“第四部分？ 基金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进行了更新，更新数据为本系列

基金

２０１１

年第

３

季度报告中的投资组合数据；

５

、在“八、基金的业绩”部分，对投资业绩数据进行了更新；

６

、在“二十、其他应披露的事项”部分，对本报告期内的基金公告进行了列表说明。

十七、其他事项

我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发布高管变更公告，刘模林先生因个人原因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起不再担任公

司副总经理。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